
附件3

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

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教育厅

地方主管部门 惠州市教育局 资金使用单位 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各相关学校

资金投入情况
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预算执行率

（B/A×100%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52519.60 144182.75 94.53 
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53298.00 51041.03 95.77 

           地方财政资金 99221.60 93141.72 93.87 

           其他资金 #REF! #REF!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 无

下达及时性 下达及时 无

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 无

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 无

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无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预算执行合理 无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支出合理 无

总体目
标完成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1.根据国家和省政策，围绕实现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的目标，进一步完善

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，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，给予义务教育学校
公用经费补助，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。
2.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。

3.落实城乡统一、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保障经费，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

营养改善计划。

1.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达到省定标准，初中1950元/生/年、小学1150元/生
/年，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标准化发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2.及时对全市城乡义务教育学生(含
民办学校学生)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对小学一年级学生免费提供学生字典，确保“课前到

书，人手一册”。
3.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，统筹资金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

学及辅助用房、行政办公用房、生活服务用房、围墙等维修改造。2024年校舍维修加固

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%以上，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，改善办学条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达到98.89%以上，资金

下达县（市、区）落实2024年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任务，按要求巩固区域规范民办义

务教育工作成效，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没有提高。

绩
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生均公用经费
不低于初中1950元/生/年、

小学1150元/生/年
2023年、2024年均达到初中

1950元/生/年、小学1150元/生/
年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的学生比例 100% 100%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比例 100% 100%

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及学生数 ≥90万人 92.1万人

免费发送教科书人数 ≥90万人 92.1万人

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学生人数 ≥2.2万人 22732人

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人数 ≥3万人 33743人

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 ≥80% 95%

全省各县（市、区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

办学校就读比例
≥85% 98.89%

质量指标

教科书质量合格率 100% 100%

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 100% 100%

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达标率 100% 100%

时效指标

课前到书率 100% 100%

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及时性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毕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毕

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性 100% 100%

成本指标

营养膳食生均补助标准 5元/天 5元/天

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

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

1250元/年，初中1500元
/年；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

生小学625元/年，初中750

元/年；少数民族地区寄宿
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元

/年，初中1000元/年

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1250

元/年，初中1500元/年；家庭
经济困难非寄宿生小学625元/

年，初中750元/年；少数民族

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
元/年，初中1000元/年

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（元/人
/年）

350 350

……

效

益

指

标

经济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保障教学质量 保障 保障

农村地区学生身体素质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

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≥95% 97.79%

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（含政府购买学位） ≥95% 95.13%

生态效益

指标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
……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学校和老师满意度 ≥85% 86%

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≥85% 86%

……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
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

